
繳息展期及贖回作業流程圖（SOP） 

1.臨櫃繳息展期作業流程圖 

 

 

 

 

 

 

 

 

 

 

 

 

 

 

 

 

 

 

 

 

 

 

 

 

 

 

 

 

  

櫃員 

1. 審核質借單 

2. 查對證件（逾期單客戶須於單上

勾選簽章） 

3. 按質借單號通知倉管員取出該質

物 

4. 列印利息計算明細表核算利息 

倉管員 

1. 依質借單號取出質物並確認無誤 

2. 包裝保管聯及質物轉交櫃員 

櫃員 

覆核質借單第一、二聯及質物是否

相符 

質借物品已送繳總處者，派員持憑

「逾期質物買回申請書」洽業務組取

回質物，再通知客戶辦理 

客戶臨櫃申辦 

 
客戶交付

質借單第

一聯 

 
前次繳息展

期以轉帳方

式繳付 

櫃員 

1. 查對證件及確認質借單號 

2. 逾期單非本人辦理須具委託書 

3. 按質借單號通知倉管員取出該質

物 

  

櫃員 

逾期單受託人須於單上勾選簽章 

倉管員 

1. 依質借單編號取出質物並確認無誤 

2. 質借單二聯及質物轉交櫃員 

櫃員 

1. 依現行質借放款標準及質物現況重新估價 

2. 重新開立新質借單(一式二聯) 

3. 請客戶於第二聯（包裝保管聯）捺印指紋或簽章 

4. 計算應收利息及重新估價後之差額收(付)款項 

5. 核計應收(付)款項並於質借單加蓋收款章戳 

依質借單

掛失作業

辦理 

是 

否 

否 

是 

櫃員 

新質借單第一聯、利息計算明細表

及應付金額交付客戶並請其點收 

倉管員 

1. 覆核質物明細 

2. 包裝質物入庫保管 



2.轉帳繳息約定作業流程圖 

 

 

 

 

 

 

 

 

 

 

 

 

 

 

 

 

 

 

 

 

 

 

   

 

 

 

 

 

 

 

  

質借客戶申請約定 

完成約定 

「限本人親自取贖同意卡」及「轉帳

繳息約定申請書」併同質物包裝保管 

臨櫃約定 

1. 確認客戶提供之行動電話

及電子信箱無誤 

2. 請客戶依申請約定之質借

單分別簽定「限本人親自

取贖同意卡」及「轉帳繳

息約定申請書」 

3. 於質借系統設定「限本人

親自取贖」及「約定轉帳

繳息」 

官網約定 

1. 質借單須先臨櫃簽定「限

本人親自取贖同意卡」 

2. 客戶於官網下載「轉帳繳

息約定條款」及「轉帳繳

息約定申請書」並填寫申

請書，傳真、電子郵件或

郵寄至原質借分處辦理 

3. 櫃員收受轉帳繳息約定申

請書後，至質借系統確認

客戶已提供手機號碼及電

子信箱，且質借單已約定

「限本人親自取贖」 

4. 於質借系統設定「約定轉

帳繳息」 



3.轉帳繳息展期作業流程圖 
 

 

 

 
 
 
 
 
 
 
 
 
 
 
 
 
 
 
 
 
 
 
 
 
 
 
 
 
 
 
 
 
 

 

  

1. 依次一營業日質借放款標準或質物現況重新估價(質借

金額逾 10萬元者，應先經單位主任或單位主任指定之

資深同仁辦理第 2次鑑定)，計算總應繳付本息金額 

2. 產製銷帳編號並發送繳款資料 

啟動 

 

次一營業日 

確認帳務資料 

1.是否已繳款 

2.金額是否正

確 

否 

未繳款 

註銷銷

帳編號 

溢繳 

1. 通知客戶 

2. 溢繳差額

扣除匯款

手續費後

全數退還 

列印質借單 

1. 審核客戶適用優惠利率

之資格 

2. 列印利息計算明細表一

式二聯及開立新質借單

一式二聯 

3. 原質借單加蓋收款章戳

併同利息計算明細表二

聯裝訂 

4. 新質借單二聯交予倉管

員核對無誤後包裝入庫 

客戶當

天補足

差額 
1. 註銷銷帳

編號 

2. 扣除匯款

手續費後

全數退還 

否 

 

 

1.質借客戶 

電話通知辦理轉帳繳息 
2.確認質借單號已約定且試算至次 

一營業日計收利息須為 6(或 3) 

個月(含)以上 

依臨櫃

繳息展

期作業

辦理 

否 

是 

是 

短繳 

通知 

客戶 

客戶下午 3

點 30分前匯

款補足差額 

客戶下午 2 點

前臨櫃補足差

額，分處應當

天繳回總處 



4.贖回作業流程圖 

 

 

 

 

 

 

 

 

 

 

 

 

 

 

 

 

 

 

 

 

 

 

 

 

 

  

櫃員 

1. 審核質借單 

2. 查對證件並請客戶勾選簽章

（前約定限本人取贖或質借

單逾期） 

3. 按質借單號通知倉管員取出

該質物 

4. 列印利息計算明細表核算利

息 

倉管員 

1. 依質借單號取出質物並確認

無誤 

2. 包裝保管聯及質物轉交櫃員 

櫃員 

覆核質借單第一、二聯及質物

是否相符 

質借物品已送繳總處者，派員持

憑「逾期質物買回申請書」洽業

務組取回質物，再通知客戶辦理 

客戶臨櫃申辦 

 
客戶交付

質借單第

一聯 

 
前次繳息展

期以轉帳方

式繳付 

櫃員 

1. 查對證件確為本人辦理及確

認贖回質借單號 

2. 按質借單號通知倉管員取出

該質物 

3. 列印利息計算明細表核算利

 

櫃員 

請客戶勾選簽章（前約定限本

人取贖或質借單逾期） 

倉管員 

1. 依質借單編號取出質物並確

認無誤 

2. 質借單二聯及質物轉交櫃員 

櫃員 

1. 依利息計算明細表核收本息並於質借單加蓋收款章戳 

2. 質物與客戶逐項清點並將找零現金、利息計算明細表及身分證

件一併交付客戶 

依質借單

掛失作業

辦理 

是 

否 

否 

是 


